
福 建 工 程 学 院 文 件
闽工院人〔2017〕39 号

关于聘任牛佳等 4 人专业技术职务的决定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根据《福建工程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

（闽工院人〔2014〕71 号）等有关文件，经研究审定，决定聘任

牛佳等 4人相应专业技术职务，聘期至2018年12月31日。名单如下：

单位 姓名
聘任专业

技术职务

聘任岗位

职级
起聘时间

生态环境与城市

建设学院
牛 佳 副教授 专技七级 2017.04.06

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玉萍 讲师 专技十级 2017.04.12

高等教育发展中心 李 宁 讲师 专技十级 2017.05.19

人文学院 杨冬冬 讲师 专技十级 2017.05.26

福建工程学院

2017 年 6 月 12 日

抄送：。

福建工程学院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6 月 13 日印发


